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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江西H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的委托，指派我们担任其一审辩护人，现依据本案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，提出如下辩护意见：

被告人伊某荣不构成主犯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条之规定：主犯分为两种：一、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，也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。二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，所谓“起主要作用”是指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意的形成、共同犯罪行为，以及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，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是指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。

本案属于第二种情形即一般共同犯罪，根据证据材料，我们认为伊某荣不构成主犯。

（1）最初的犯意并不是来自伊某荣。

从本案时间上来看，被告人的门诊部受到第一次侵害时间是2010年正月初七即公历2010年2月20日，其因怀疑对林某武进行第一次报复的时间是2010年8月12日，这中间的时间差是8个多月，这期间被告人多次报案，以寻求公力救济，并没有想到采取非法手段进行报复，事实上，被告人为湖南人，2008年才到N市，并没有相关人脉。

2010年4月份，随着刘某太的到来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。根据被告人刘某太2010年10月15日1时09分至2010年10月15日3时25分讯问笔录第3页称：“……2010年我叫妹夫外甥朱某伟来我门诊部帮忙，来N市几天以后，他的一个余干战友‘小朱’来找他玩，他告诉了刘某太我门诊部被人放火和被砸的事，于是刘某太主动找我说他白道、黑道都认识人，可以帮我报复林某武，他去请人砸对方的门诊部……”。又根据刘某太本人2010年10月22日10时10分至2010年10月22日11时40分讯问笔录第4页称：“……因为赖某泉在N市打罗汉，罗汉打得还可以，听说蛮行的，所以我就请赖某泉搞定上述事情……”被告人朱某伟2011年元月20日16时05分至19时50分口供第4页称“……伊某荣告诉我他怀疑是南方医院的人干的，我听后非常气愤，我就想帮忙报复南方医院，后刘某太到N市找我玩，我将我舅舅伊某荣三家医院被人砸被人放火烧的事情告诉了刘某太，叫刘某太找人帮忙报复南方医院………”

刘某太到伊门诊部时间不长，伊某荣对刘某太也并不了解和熟悉，如果刘某太不主动介绍，伊某荣是不可能知道刘某太的红道黑道背景的，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给刘某太在安康门诊部20%的股份，上述供词，在庭审过程中经过质证两被告人均无异议，和被告人伊某荣供词能相互印证，足可以认定犯意并不来自于伊某荣。

（2）结合伊某荣在整个案子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参与程度等因素分析，伊某荣不应该被认定为主犯。

整个案子的脉络应该是这样：1、伊某荣店面被烧，家人被打——伊某荣请人（朱某伟，刘某太等）看护店面，并多次报案，寻求公力救济——2、犯意阶段：刘某太主动说自己在红道白道都有人脉，可以摆平这件事，刘某太凭此就得到安康门诊部20%的股份——3、实施阶段一：刘某太请左罗一伙打砸南方门诊部，强度不够大——4、实施阶段二：刘某太请赖某泉一伙打砸南方门诊部——5、案发。

本案延续时间比较长，纵观本案被告人伊某荣在全案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：通过法庭的调查、质证，伊某荣只是认识刘某太和赖某泉，对其他十几个同案犯面都没有见过，对每一次打砸的时间，方案，人员的安排，作案工具的购置，伊某荣都没有参与，也没有一次到过作案现场，也就是说被告人伊某荣在整个犯罪过程中，没有参与策划、组织、指挥，更没有亲自动手打砸，伊某荣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行为强度不大，对案件结果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，这是不符合一般共同犯罪主犯的特征的。

我们认为，被告人伊某荣出于报复他人的动机，有毁坏他人财物的故意，并对整个犯罪过程提供资金支持，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定性不持异议，但综合本案案情，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，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帮助犯即从犯。

至于公诉人认为雇凶案中，雇者就是主犯，佣者就是从犯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。首先，雇凶伤人，雇凶打砸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，没有任何法律和司法解释肯定这种观点，司法实践中不能将雇者和主犯划等号，《刑法》第26条对主从犯的判断是个综合性的判断标准，绝对不可以仅凭一点给全局定性，而对其他定罪要素视而不见。

被告人伊某荣不构成故意伤害罪。

根据刘某太2010年10月15日13时22分至2010年10月15日17时51分笔录第7页称：“………后来伊某荣自己就和赖某泉联系了，并说好再去搞一次南方医院，只砸医院不伤人……”。

又根据刘某太2010年12月8日9时40分至2010年12月8日11时29分笔录第5页称：“……伊某荣说只要教训一下南方医疗门诊部，把他们赶走就可以了，砸掉他们的店……”

又根据刘某太2010年10月15日13时22分至17时51分笔录称：“……伊某荣叫赖某泉警告一下对方，各做各的生意……”

从上述口供可以看出，被告人的主观意图是十分明确的，即只砸店不伤人，其犯罪对象明确限定为对方财产，对徐某华的被砍伤，被告人并不希望也不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，也没有认识到这种结果会发生，我们认为，被告人伊某荣对徐某华的砍伤并没有主观上的罪过，更没有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，根据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，被告人伊某荣不应该承担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。

我们认为：徐某华的被砍伤属于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，应由实行过限者赖某泉、赵子龙、朱某平，刘某太等人承担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。

公诉人认为，被告人伊某荣要求赖某泉等人将南方门诊部赶出N市，由此推断对徐某华的被砍伤并没有超出伊某荣的主观故意。这种推断和法庭调查的事实不符。伊某荣要赖某泉等人将南方门诊部赶出N市是目的，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有：砸店或伤人或既砸店又伤人。

从法庭质证来看，伊某荣对此有明确意思表示，即只砸店不伤人，赖某泉等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明显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。从法庭质证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对故意伤害自始至终起组织策划指挥的是赖某泉，赖某泉甚至对砍人的部位都有授意，朱某平口供中提到“……昌哥说，‘用刀在他脚上砍几下就可以了’…”。赖某泉是在伊某荣对打砸程度不满意的情况下才决定砍人的，如果赖某泉继续打砸并加大打砸的强度，即使把南方门诊部都打光了，烧光了，这都没有超出伊某荣的主观故意，但赖某泉一伙发展到砍人显然属于实行犯过限。

另外，伊某荣对砍伤徐某华这次行动并不知情，砍之前不知，砍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，哪些人砍的，用什么东西砍的，砍到什么程度，砍的人是谁，伊某荣都不知道。根据我国《刑法》第26条第3款之规定：“对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，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”，该条款表明，对犯罪集团类的共同犯罪，其首要分子不管知不知情，对所有成员的犯罪行为都要承担责任，而本案属于一般共同犯罪，如将被告人并不知情，明显超出其犯意的故意伤害罪也算到其头上，于事实不符，于法律适用有误。

关于被告人的量刑。

我们认为，被告人伊某荣属于初犯、偶犯、从犯，且认罪态度好，另外，被告人伊某荣是在自己店面被烧、被砸，老家侄子被伤害寻求公力救济未果的情况下，才采取报复的，其罪不可恕，其情可原，请法庭结合易这一犯罪动机从轻判处。

被告人伊某荣平时安分守纪，本案实属事出有因，被告人人身危

险性比较小，建议对其适用缓刑。

辩护人：袁开明

江西H律师事务所

2011年  月  日


